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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府办发〔2021〕43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促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
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

 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： 

《促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2021年 4月 16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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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
 

为促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南昌实际，特制定以

下政策措施。 

一、推动产业发展升级 

1.对工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000亿元、2000亿元、3000亿

元、4000 亿元的省级以上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，市级财政一次

性分别奖励 100万元、200万元、300万元、400万元。 

2.对年地方财政贡献 100万元及以上且同比有增长，当年用

电量同比有增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（钢铁冶金、水泥、电力、

水、燃气、平板玻璃、船舶等产能过剩行业企业除外），根据其

当年较上年同期新增用电量，按每千瓦时 0.1元的标准给予补贴

（新投产并已入统的工业企业按其当年用电量的 50%×每千瓦时

0.1元的标准给予补贴），单户企业补贴额不超过 100万元，对

补贴额 3万元以下的企业不予安排补贴资金。 

二、支持企业发展提质 

3.遴选 30-50家优强工业企业，推动其规模与效益倍增。入

选企业每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幅达 26%及以上且地方财政贡献保

持增长的，授予“骏马奖”，并给予其高层管理团队 100万元奖励；

营业收入同比增幅达 50%及以上且地方财政贡献保持增长的，授

予“飞马奖”，并给予其高层管理团队 200万元奖励。三年内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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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增目标的入选企业，授予“天马奖”，并给予其高层管理团队

200万元奖励。 

4.设立市重点工业企业上台阶奖，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

破 500 亿元、200 亿元、100 亿元、50 亿元和 10 亿元的，分别

奖励 100 万元、60 万元、40 万元、20 万元和 10 万元，一年内

连上台阶可累计奖励。设立市重点工业企业增长奖，对当年主营

业务收入较上年增幅达 30%及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 20万元。 

5.加快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对首次纳入统计的规模以上

工业企业，享受市级及所在地招商引资有关政策优惠，并由市级

财政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，其中成长型企业首次转为规上企业的

每户奖励 10万元，新建投产首次入统企业每户奖励 15万元。鼓

励县（区）、开发区、湾里管理局给予相应配套奖励。 

6.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分别给予 100万元、

50万元一次性建设经费补助。对新认定为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、

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的工业企业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50万元、20万

元。对新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，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

对新认定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，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主

导制定并获批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工业企业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30

万元和 20 万元。对新评为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的企业，给予一

次性奖励 3万元。 

7．对企业生产国家指导目录范围的装备产品，投保首台（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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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技术装备综合险获得国家实际投保年度保费 80%补贴并且

未获得省保费补贴的，市级制造业专项资金再给予 15%补贴。如

果省补贴低于 15%的，由市制造业专项资金补足至 15%。 

三、加强产业链招商 

8.对新引进的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，竣工投产并纳入规模以

上工业统计后，按项目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0.5%给予项

目业主一次性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。 

9.对新引进的发展潜力较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和产业

链关键环节项目，投资额在 10 亿元以上的，可由项目落户县

（区）、开发区、湾里管理局根据产业契合度、建设进度、投资

强度、经济贡献等情况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投资补助。 

四、鼓励企业升级改造 

10．对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上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

鼓励类技术改造项目，按购买设备发票额 100 万元以上部分的

6%，给予不超过 300 万元的补助。对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

行“机器换人”等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，按购买设备发票额 100万

元以上部分的 8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的补助。 

11.对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设“5G+智慧工厂”，实施数字

化、智能化转型的，按其软硬件、设备投入给予 50%补助，单个

项目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。 

12.对采取融资租赁方式购买生产设备的工业企业，按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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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额的 20%，给予不超过 100

万元的贴息支持。 

同一企业若同时符合市级层面同类型资金奖补条件，按照

“就高不就低”原则，自行选择，不重复获得奖励补贴；根据工作

实际，奖补条款可上溯至 2021年 1月 1日执行。所需资金原则

上由各级受益财政参照现行财政体制分担，即市与区（管理局）

按 4：6 比例分担，各县由当地财政负担。兑现政策市级资金在

扶持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地方财政贡献度增量部分中统筹安

排。本措施原则上先由县（区）、开发区、湾里管理局进行兑现，

涉及市级资金分担的，后续经市级主管部门审核后，由市与县

（区）、开发区、湾里管理局进行资金清算。 

本政策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3年 12月

31 日。市政府及部门已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如有与本政策规定

不一致的条款，以本政策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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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 

公室，南昌警备区，市委各部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群众团体， 

新闻单位。 
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16日印发 


